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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要申請成為公民時, 您須填寫的表格是N-400. 您所需要繳交的材料包括: N-400 表格, 綠卡影本, 申請人照片兩張, 其他相關材料及申請費用, 具備以下所有條件的申請人才可以遞交N-400申請:

1. 您必須至少滿十八歲
2. (1) 若您是透過職業應聘取得綠卡, 綠卡拿到滿五年後可申請N-400 (您可提前在滿足上述資格前九十天遞交申請書)

    (2) 若您是透過與美國公民結婚取得綠卡, 綠卡拿到滿三年後可申請N-400

3. 您必須具備良好道德品格, 也就是不與警察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有任何麻煩
4. 您必須具備基本英文的聽說讀寫能力. 若您符合以下條件則可用您的母語應試:

    (1) 滿55歲以上, 取得綠卡滿15年
    (2) 滿50歲以上, 取得綠卡滿20年
5. 您必須通過美國歷史與政府的考試
6. 您必須宣示效忠美國政府
若您有以下的情況, 在遞交您的N-400前, 請務必資詢移民律師:
1. 您曾離開美國超過六個月以上
2. 您在拿到綠卡後搬到其他國家居住
3. 您目前有驅逐出境或遞解令, 或您曾被驅逐出境
4. 您還未報稅, 或曾經逃漏稅
5. 您有未給付完成的子女教育費用
6. 您是十八到二十六歲的男性並且未完成自願役登記
7. 您在保釋獲假釋期間
8. 您的申請書中有任何矛盾之處
9. 您的綠卡是以非正當方式取得
10. 您曾被逮捕, 判刑或曾犯過罪
11. 您曾以非正當方式取得公共救濟
12. 您曾幫助過任何人非法進入美國, 包括幫助您的親戚
13. 您曾在未取得公民權前宣稱您是美國公民
14. 您曾由於婚姻暴力, 虐待兒童, 或疏於照顧兒童被起訴
15. 您曾在美國境內非法投票
16. 您曾靠非法賭博營生
17. 您曾參與應召行為
18. 您曾有酗酒或毒品濫用行為
在您遞交N-400 申請之後, 首先您會先收到打手指模通知, 聯邦調查局(FBI)依據您的手指模完成背景調查後, 另外還會進一步進行姓名比對, 之後移民局官員會開始審理您的公民N-400申請, 並發出面談/考試通知。在公民考試進行中, 移民官將測試申請人的英文能力及美國政府與美國歷史知識。一旦您的申請被批准後, 您將被安排參加宣誓儀式, 宣誓完成後您即可取得公民紙。
